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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电安全类隐患
生产经营单位涉及用电安全方面的问题和缺陷，称为用电安全类隐患，主要包括配电室，配电箱、柜，电气线路敷设，固定用电设备，插座，临时用电，潮湿作业场所用电，安全电压使用等内容。例表如下：
	隐患小类
	自查标准项具体描述
	参考依据
	检查
现状
	判定
结果

	配电室
	绝缘胶垫铺设
	变配电室变压器、高压开关柜、低压开关柜操作面地面应铺设绝缘胶垫
	《变配电室安全管理标准》第3.2条
	
	

	
	变配电室出入口应设置高度不低于400mm的挡板
	变配电室出入口应设置高度不低于400mm的挡板
	《变配电室安全管理标准》4.5条
	
	

	
	应急照明灯具
	应急照明灯具和疏散指示标志灯的备用充电电源的放电时间不低于20min
	《变配电室安全管理标准》第7.2条
	
	

	
	门窗的要求
	通往室外的门应向外开。设备间与附属房间之间的门应向附属房间方向开。高压间与低压间之间的门，应向低压间方向开。配电装置室的中间门应采用双向开启门
	《变配电室安全管理标准》第4.3条
	
	

	
	
	通往室外的窗应装有纱窗
	《变配电室安全管理标准》4.1
	
	

	配电箱、柜
	金属框架接地
	柜、屏、台、箱、盘的金属框架及基础型钢必须接地（PE）或接零（PEN）可靠；装有电器的可开启门与框架的接地端子间应用裸线编织铜线连接，作好标识
	《配电柜、成套控制柜（屏、台）和动力、照明配电箱（盘）安装施工工艺标准》
	
	

	
	漏电保护是否齐全、灵敏可靠、定期自检
	箱盘内开关灵活可靠。带有漏电保护的回路，漏电保护装置动作电流和动作时间按设计要求
	《配电柜、成套控制柜（屏、台）和动力、照明配电箱（盘）安装施工工艺标准》第4.2.7.2条
	
	

	
	
	剩余电流保护装置投入运行后，运行管理单位应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，并建立动作记录
	《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》第7.1条
	
	

	
	
	剩余电流保护装置投入运行后，必须定期操作实验按钮，检查其动作特性是否正常。雷击活动期和用电高峰期应增加实验次数
	《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》第7.2条
	
	

	
	配电箱、柜1米范围内不应有物品遮挡
	用电设备和电气线路的周围应留有足够的安全通道和工作空间。电气装置附近不应堆放易燃、易爆和腐蚀性物品。禁止在架空线上放置或悬挂物品
	《用电安全导则》第4.8条
	
	

	电气线路敷设
	一般环境下布线
	直敷布线可用于正常环境的屋内场所，应采用护套绝缘导线。当导线垂直敷设至地面低于1.8m时，应穿管保护
	《低压配电设计规范》第5.2.1条
	
	

	固定用电设备
	保护接地
	（一）设备的金属外壳应采取防漏电保护接地；（二）PE线若明设时，应选用不小于4平方毫米的铜芯线，不得使用铝芯线；（三）PE线若随穿线管接入设备本体时，应选用不小于2.5平方毫米的铜芯线或不小于4平方毫米的铝芯线；（四）PE线不得搭接或串接，接线规范、接触可靠；（五）明设的应沿管道或设备外壳敷设，暗设的在接线处外部应有接地标志；（六）PE线接线间不得涂漆或加绝缘垫
	GB19517-2009《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》第2.2.4条
	
	

	插座
	接地、漏电保护装置
	插座回路均应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。宜装设漏电保护器，禁止使用无保护线插头插座
	《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》第4.5条
	
	

	
	使用要求
	用电设备和电气线路的周围应留有足够的安全通道和工作空间。电气装置附近不应堆放易燃、易爆和腐蚀性物品。禁止在架空线上放置或悬挂物品。不应从带插座灯头上引接电源供给电器
	《用电安全导则》第4.8条
	
	

	临时用电
	使用期限
	临时线路使用必须经过审批，一般使用期限为过15天，最长不超过一个月
	《用电安全导则》第4.2条
	
	

	
	漏电保护装置
	临时用电的电气设备，必须安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
	《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》第4.5 条
	
	

	
	线路敷设
	线路敷设应符合电气装置设置及安装规范，室内不低于2.5m，室外不低于4.5m，道路上方不低于6m
	《电气安全管理规程》第20条（1）
	
	

	潮湿作业场所用电
	漏电安全要求
	设备末端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不大于15mA，漏电动作时间应不大于0.1s
	GB3787-93《潮湿作业场所用电》
	
	

	
	设备设施安全要求
	（一）在潮湿作业场所或金属构架上等导电性能良好的作业场所，应用二类或三类工具；（二）在狭窄作业场所应有人在外监护；（三）工具在发出或收回时，保管人员必须进行一次日常检查，在使用前，使用者必须进行日常检查；（四）长期搁置不用的工具，在使用前必须测量绝缘电阻；（五）绝缘电阻应不小于规定的数值；（六）工具如有绝缘损坏，电源线护套破裂、保护线脱落、插头插座裂开或有损于安全的机械损伤等故障时，应立即进行修理，在未修复前，不得继续使用；（七）在维修时，工具内的绝缘衬垫、套管不得任意拆除或漏装
	GB3787-93《潮湿作业场所用电》
	
	

	
	劳动防护用品
	潮湿作业场所必须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
	《**市安全生产条例》
	
	

	安全电压使用
	安全电压等级
	我国规定42伏、36伏、24伏、12伏、6伏为安全电压的额定值
	《安全电压标准》
	
	

	
	现场使用
	（一）手提式照明使用36伏。（二）危险环境携带式电动工具使用36伏。（三）金属容器内使用24伏。（四）室内灯具离地面低于2.4m，手持照明灯具，一般潮湿作业场所（地下室、潮湿室内、潮湿楼梯、隧道、人防工程以及有高温、导电灰尘等）的照明，电源电压应不大于36V。（五）在潮湿和易触及带电体场所的照明电源电压，应不大于24V。（六）在特别潮湿的场所，锅炉或金属容器内，导电良好的地面使用手持照明灯具等，照明电源电压不得大于12V
	《安全电压标准》
	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更多安全生产资料下载，尽在安全管理网[  www.safehoo.com 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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